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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門縣政府為健全及加速都市更新審議作業，並執行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中央容獎辦法)與金門縣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列事項，都市計畫、更新計畫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 申請本辦法附表二第四項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實施之獎勵容積

者，容積獎勵公式中涉及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平

均單價、管銷費用平均單價計算方式如下： 

(一)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之估定，應以至少一家專業估價者

簽證評定結果為據；其評價基準日，限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前三個月內。 

(二) 興建成本平均單價依事業計畫實際核算工程費用內容為準。 

(三) 管銷費用平均單價依事業計畫內管理費用核算。 

(四) 涉及容積獎勵計算所需估價部分，以評價基準日之新成屋價

格原則。 

四、 申請中央容獎辦法第八條獎勵，需檢附施作計畫，其開闢之規

劃、施作方式應符合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五、 按中央容獎辦法與本辦法取得人行步道、開放空間廣場、社會福

利設施或公益設施、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設施等獎勵者，

管理維護計畫應載明維護管理及約定事項，並納入規約載明。 

六、 機車停車位之設置應符合住宅單元每戶附設一機車位。但因情況

特殊，實施者提出基地周圍公共交通設施具體分析與檢討，經本

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汽車停車位之設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汽機車出入口應加設警示及管制號誌，且其鋪面應以不同顏

色之材質處理，以利與人行道區隔。 

(二) 汽機車坡道於地面層起始點至人行空間之緩衝距離留設至少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三) 汽車位設置應以坡道平面式停車位為原則。但屬無申請容積

移轉、已開挖至地下五層、屬危險建築物或因基地條件設置

困難且經審議會同意者等四種樣態，得設置機械式停車位。 

(四) 考量建築空間使用之需求，規劃適當之裝卸、訪客臨停、垃

圾車暫停車位並配合服務動線規劃。該車位不得計入法定及

自設停車數量，並應於公寓大廈規約加註不得銷售移轉。 

前項第三款所稱危險建築物係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或屬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

建築物。 

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非屬計畫道路之現有巷道或由機關管

理維護之現有通路(以下簡稱巷道)，其廢止或改道者，實施者應

依金門縣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自治條例規定，另案提出申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溝渠或排水系統(以下簡稱水道)，其

廢止或改道者，實施者應另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文

件。 

巷道或水道之廢止或改道，其核准文件應作為事業計畫之必要附

件提送本會審議，並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舉行聽證前取得。屬都

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得免舉行聽證之情形者，應於本會審

議通過前取得。 

八、 更新單元範圍內公有土地者，應配合辦理下列事宜: 

(一) 更新單元內公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配合更新事業計畫併同

開闢時，其屬得無償撥用者應優先以無償撥用方式辦理；

屬有償撥用者，得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 

(二) 實施者應洽詢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單位）同意參與都市

更新，且依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規定屬

得讓售實施者之公有土地，於實施者繳價承購前，仍應依

本條例相關規定，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並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 

九、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訂定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基準，為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建築物登記總面積扣除公用部分、



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四十六平方公尺。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權利變換後實施者分配之建築物。 

(二) 社會住宅、公有職務宿舍。 

(三)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之合法建築物登記總面積未達四

十六平方公尺，且於權利變換後分配之建築物登記總面積

不小於事業計畫報核日之合法建築物登記總面積。 

(四) 有特殊原因，經本會審議通過者。 

十、 估價原則及條件規定如下: 

(一) 比較標的成交日期應至少距價格日期一年內，若無一年內

相關案例者，得酌予放寬，並應敘明理由。 

(二) 屬更新前合法建築物之陽台面積，無論是否登記均應採公

平一致性處理原則，並納入估價條件。但視同有登記者須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 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五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二十一條辦理者，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估價涉及土地

使用分區條件設定部分，應納入事業計畫敘明。 

(四) 估價報告書引用之案例，應以相同行政區或相鄰之行政區

為準。倘相同行政區或相鄰之行政區內無相關案例，得放

寬為價格相當之行政區，但應敘明理由。 

(五) 更新後建築物雨遮估價處理原則如下： 

1. 勘估標的設有雨遮且不登記者，更新後建物價值查估仍

應考量雨遮之功能，將其效益納入評估，並於比較法增

列調整項目方式處理。 

2. 勘估標的設有雨遮且辦理登記者，雨遮應納入估價評

估。 

3.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尚未核定者，如雨遮有辦理登

記但未納入估價評估，將要求修正為納入估價評估。 

(六) 更新前現有（既成）巷道估價原則如下： 

1. 更新前現況有現有（既成）巷道者視個案現況評估調



整。 

2. 應於估價條件中敘明相關折減內容。 

(七) 提列營建單價基準加計提列項目二之事項者，應適度反映

於更新後售價。 

十一、選配事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有關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 

(二) 選配原則中不得規定下列事項: 

1. 限制所有權人僅能選配特定樓層之房屋單元或停車位，

但保障更新前持有店鋪之所有權人選配店鋪不在此限。 

2. 其他經審議會認為有限縮選配之事項。 

(三) 辦理選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時，其事業計畫未表明分配方式

者，不得對選配者加以限制；針對超額選配之處理，其多

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現金補償

後取得之房地，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且超額

選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分優先選配

權益為限，不得併同抽籤處理。 

十二、共同負擔提列原則規定如下: 

(一) 各項管理費用應逐項提出合理說明，提列至上限者應說明其

必要性。 

(二) 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鑽探費用及地籍整理費用

等費用提列部分，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按實際

情形提列；鑽探費用以每孔七萬五千元提列；地籍整理費用

以每戶二萬元提列（不含信託登記及信託塗銷費用）；鄰房

鑑定費用依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提供報價提列。 

(三) 共同負擔營建單價提列特殊或加計費用，應檢討建築相關細

部設計及相關建材規格，或因離島而產生特殊因素，詳載於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中，並合理反映於更新後價值。 

(四) 辦理容積移轉取得送出基地之費用，所有權人得主張於其權

利變換更新前價值比例範圍內，提供送出基地供實施者辦



理。若實施者所提列容積移轉費用過高致所有權人異議者，

實施者應提出估價或其他費用證明供審議會審議時參考。 

(五) 依本條例第六十六條規定辦理更新地區範圍內容積移轉者，

應於放樣勘驗前完成送出基地之土地改良物拆除及遷移作

業，並於計畫書載明相關處理方式，且於事業計畫核定時與

本府簽定協議書。 

(六) 實施者及所有權人對於共同負擔提列費用有異議者，得提出

意見及相關佐證資料供審議會審議時參考。 

十三、核算容積移轉及都更容積獎勵面積時應計算至小數點下二位，其

餘無條件捨去。 

十四、本原則若執行上有疑義時，得經本會作成共通性決議後據以執

行。 

 

 


